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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线：
1、尚品江南深度双飞6日游 3380元/人
2、印象云南双飞双动8日游 2680元/人
3、湘遇张家界双飞7日游 2980元/人
4、北京+天津单飞纯玩 6日游 2880元/人
5、贵州梵净山双飞6日游 2980元/人
6、西宁直飞桂林双飞7日游 2880元/人
7、新疆全景大环线双卧 14日 5680元/人
8、港珠澳双飞双动7日游 4580元/人

出境线路
1、邂逅泰国双飞双动8日游 4580元/人
2、五星双帆普吉岛7日游 5980元/人
3、梦幻芽庄双飞8日游 3180元/人
4、斯里兰卡深度7日游 6999元/人
5、迪拜阿联酋深度8日游 4599元/人
6、经典新马泰精品11日游 6380元/人
7、埃及+迪拜深度10日游 9999元/人
8、经典法意瑞12日游 12800元/人

问：什么是肖像权？

答：民法典规定，肖像是通过影像、
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
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
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
像。也就是说，含有当事人的面部特征、
体貌状态等外部身体形象的图片、视频
甚至是以当事人为原型的雕像、手办，都
算是当事人的肖像。

肖像权不仅局限于面部特征，包括
局部特写、体貌、背影，只要能和特定的
人产生对应关系，具有“可识别性”，就可
以被认定为肖像。例如，照片上只露出
半张脸、一个侧影或是一颗痣，只要能通
过这些外部特征认出当事人的身份，那
么就属于当事人的肖像。

问：拍照时路人入镜，拍摄者算不算
侵权？

答：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
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
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民法典同时规定，合理实施下列行
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一）为个
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
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
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
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
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
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
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的其他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拍摄风景，而不
是专门以某个特定的人作为对象，这种

“偶然入镜”不会构成侵权。

问：街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答：构成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通
常应具备两个要件：
一是使用肖像的；二
是未经肖像权人同
意使用的。也就是
说，如果摄影师未经
肖像权人的同意，将
照片或者视频刊登
在社交媒体上，将涉
嫌侵犯肖像权。即
使摄影师在准备拍
摄时被拍摄人未拒
绝，但后来未经被拍
摄人的同意，摄影师

便私自将照片或视频发布至网络，该行
为则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无论是摄影师，还是短视频平台，在
未经得他人许可的前提下，将照片或视
频在网络上进行公开，对街拍内容主动
进行传播，这种私自将作品用于商业用
途吸引大量粉丝和流量的行为，可以说
是典型的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同时，因
为该行为可能导致被拍摄者的个人信息
泄露，因此，街拍摄影师也涉嫌侵犯他人
的隐私权。被拍摄者有权要求拍摄者和
平台删除视频，若拍摄者和平台拒绝删
除，则构成侵权。

此外，街拍行为还可能侵犯被拍摄
者的隐私权。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
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
人的私密活动。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
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和
隐私权，街拍图片、短视频往往会借助网
络平台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还有可能
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增加对被拍
者的侵害程度，影响被拍者的正常生活。

问：拍摄者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就
不会侵犯肖像权？

答：民法典中，对于侵犯肖像权的规
定，不包括“以营利为目的”这一构成要
件。因此，广州地铁女子拍摄大叔的行
为，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具有营利
目的，但其拍摄并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
情况下在网上发布的行为，已经涉嫌侵
犯大叔的肖像权。

就街拍行为而言，不管是街拍对象
是自然景象或建筑物还是人物，不进行
商用不构成侵权，如果进行商用则构成
侵权。在未经被拍摄者许可的情况下，
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仅可以将其用于个人
欣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
场景。如果用作其他目的的用途，需要
经过肖像权人的许可。

因此，摄影爱好者们在日常拍摄时，
倘若当事人不同意，应立即停止拍摄行
为。而经过被拍摄者同意的视频或照片
完成拍摄后，也应当考虑到在网络上发
布，是否可能会侵犯到被拍摄者的人格
权等问题，必要时还可以咨询专业律师
以评估其中风险。

本报综合消息

拍照时路人入镜了算不拍照时路人入镜了算不算侵权算侵权？？

关于肖像权要明白这些
近日，广州地铁“大叔被疑偷

拍，自证清白后仍被曝光”事件引发

关注，除了对该女子是否过度维权

的质疑之外，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其

行为涉嫌侵犯大叔的肖像权。同时，

数日前在引发热议的“成都太古里

街拍曝光国企领导”的事件同样引

发了网友关于街拍是否侵犯肖像权

的讨论。

“肖像权”一词并不陌生，但

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多数人并不

熟悉。我国法律对肖像权是如何规

定的？拍照时路人入镜了，算不算侵

权？街拍是否违法？不以营利为目的，

是否就不构成侵权？我们对涉及肖

像权的相关法律知识进行了梳理。

新华社太原6月18日电（记者刘扬涛 马
晓媛 季嘉东）6月以来，新一轮电商销售热潮
掀起，健身小器械再度成为消费热点，飞力士
棒、瑜伽垫、哑铃等商品受到不少消费者青
睐。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器械被买回家后
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被丢在角落里“吃灰”，
这其中不乏消费者冲动消费等自身原因，也存
在产品质量、售后指导等方面的问题。从畅销
到“热用”，健身小器械还有哪些进步空间？

小器械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小器械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

夏天到来，家住山西太原的刘惠开始频
繁出入健身房。“天气热了，得把身体练好，穿
衣服也好看。”她说，没空去健身房的时候会
在家里和办公室放一些像弹力带、哑铃之类
的健身小器械，便于随时练起来。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热潮兴起，健身场
景、方式更加多元，健身小器械市场迎来快速
发展，相关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以跳绳为例，
在京东和天猫两个网购平台上，在售跳绳品
牌超过 100 个，销量高的跳绳产品月销量超
过2万件，计数跳绳、无绳跳绳等新品类受到
消费者欢迎。

作为行业风向标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
览会专门设置了小器械展区，并且规模持续
扩大，参展企业由 2018 年的 110 家增加至
2023 年的 263 家，展览面积也连续五年保持
增长。在今年5月举办的第40届中国体博会
上，小器械展区首次突破1万平方米，参展品
类囊括蹦床、哑铃、瑜伽和普拉提产品、拉力
带、弹力绳等十余个品类。

“小器械产品在我国的普及速度是哪个
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说，近年来国内体育市
场飞速发展，巨大的需求给健身器械产业创
造了空间和动力，产品品类不断增加，企业研
发能力、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在全球拥有
话语权。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健身小器械的发展
呈现出精细化、数智化、娱乐化等新趋势。随
着需求升级和多元化，小器械产品分类甚至
精细到一个器械只练一块肌肉；数字技术和
信息技术赋能产业，越来越多体育器械引入
智能语音、AI、虚拟现实等元素；注重趣味性
与体验性，一些器械配套有在线社区、运动竞
赛、健身游戏等功能。

买来的小器械为何沦为买来的小器械为何沦为““摆设摆设””？？

记者调查发现，与热销形成对比的是，不
少健身小器械在到达买家手里后使用率并不
高。“瑜伽球已经几乎不用了，逐渐沦为家里
的软装”“被弹力带崩到过不止一次，很疼，就
弃用了”……在网络上和记者走访过程中，使
用者的这类反馈不在少数。

专家指出，受到居家健身热潮和社交平
台“种草”等影响，近几年健身小器械市场迎
来爆发式增长，但消费者冲动消费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导致一些器械买回家后被丢在角
落里沦为“摆设”。此外，部分健身器械缺少
运动指导、质量不过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也日益显现，加剧了这种闲置现象。

记者发现，近年来飞力士棒、凯尔格训练
器、健身滑行垫等新型健身器械受到买家欢

迎。这些器械或带来新的运动方式，或注重
精细化、专业化锻炼，但网购平台上关于这些
新产品的介绍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只有
几张图片说明，缺少具体细致的使用指导，不
少消费者反映“不会用”，一些人表示“没有人
指导或一起锻炼，一个人很难坚持下来”。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热销小器械的页面，
不少消费者留言反映器械的质量问题。“哑铃
到货，做工太粗糙了，好几道划痕，有一个橡
胶还鼓泡了，把手还有锈……”“这弹力棒质
量不行，没用几天就拉丝了，担心再过几天就
要断了”。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由于小器械
往往金额不大，很多人是随手一买，到手了觉
得不好就随手一扔，不会花时间投诉维权。

记者了解到，部分小器械对使用的专业
性要求相对较高，消费者因为使用不当而出
现过度训练、甚至运动损伤的情况，而一些器
械设计本身就存在一定风险。去年5月，浙
江杭州一女童在使用引体向上杆过程中，杆
子突然掉落砸在孩子头上导致其额骨凹陷性
骨折，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此外有人反映，一些健身小器械广告存
在夸大使用效果的问题，用了以后“有被忽悠
的感觉”；部分健身器械如健腹轮、杠铃等，对
锻炼者自身素质有一定要求，存在一定使用
门槛。

让健身小器械真正成为让健身小器械真正成为““助动器助动器””

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让健身小器械用
起来，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提高群
众的健身意愿，培养群众的运动习惯，倡导科
学、理性的健身风潮；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健身
器械市场的监管与规范，推动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为群众健身提供更好的服务与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
针对虚假广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明显违
法违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对健身
器械市场的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设立举
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将违法违规行
为记录在案，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促进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

罗杰表示，目前国内健身器械领域标准
较为缺失，仅有固定式健身器材一项强制国
标，很多产品品类难以套用，快速发展的市场
呼唤着行业标准。“近年来协会也在持续推进
相关团体标准的出台，应当充分调动行业协
会、企业、电商平台等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快
推进行业标准的建立。”

多家受访企业表示，行业内已经关注到
新器械缺乏使用指导的问题，为此不少企业
开办了自媒体公众号，并加大投入开发器械
相关教程。但仅靠企业来开展社会体育指导
还远远不够，还需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政府购
买、商业机构培训等多种渠道作用，丰富全社
会健身指导方面的供给，推动形成更好的健
身环境与文化。

此外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健身小器
械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产品特性，坚持
理性消费。购物过程中如遭遇产品质量等问
题，要及时反馈、维权，保护自身权益的同时
推动市场良性发展。在使用健身器械前，也
应充分了解其正确用法、注意事项，确保锻炼
科学、安全、有效。

健身小器械为何沦为“摆设”?


